
泉市监函〔2021〕106号
泉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申报2021年度

福建省标准化工作专项补助经费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做好2021年度福建省标准化工作专项补助经费申报工作，根据《福建省标准化工作专项补助经费管理办法》（闽市监标准〔2020〕224号），现就2021年度福建省标准化工作专项补助经费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条件与对象

2019年7月1日以后完成但还未申报的符合补助条件的标准化工作项目，包括：
（一）国际标准、国家标准(排名前五位、参与程度最高的省内单位)、福建省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

（二）获批成立的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三）标准化试点示范项目（国家级和省级）。

   （四）承担标准化科研项目和活动等符合资助条件的标准化工作项目。

涉及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节能环保、新能源、生物与新医药、海洋高新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标准项目，请提供所涉及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说明，并在申请表中备注。

已获省级标准化专项经费补助过的项目，不得再申请。

二、申报材料与受理

   （一）申请补助经费的单位应根据补助项目的性质向受理机关提交相关材料，具体见《福建省标准化工作专项补助经费管理办法》（闽市监标准〔2020〕224号）第二十条，并填写《福建省标准化工作项目补助经费申请表》（见附件2）。所有申报材料均需加盖单位公章。

（二）各县（市、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组织好本辖区的申报工作，并做好申报项目的收集和汇总。申报纸质材料一式三份，务必于2021年6月15日前寄送至泉州市市场监管局标准化科（地址：泉州市行政中心交通科研楼B栋289室，邮编：362000，联系电话：0595-22589345）。

附件：1.《福建省标准化工作专项补助经费管理办法》

2.福建省标准化工作补助经费申请表

泉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1年5月17日　　　　

（此件主动公开）

PAGE  
- 2 -

